
毕业生办理违约手续流程 

 

一、进入就业去向登记，填写违约申请表 

 

1、学校按照“理由充分、流向合理、手续齐备”的原则，在 3个工作日内进行

审核，对于以下情况原则上将不予审批： 

   （1）学生与来我校参加校园招聘会的用人单位违约； 

   （2）学生与隶属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的用人单位违

约； 

（3）没有新的签约单位或升学单位的； 

（4）第二次办理违约手续。 

2、学校审核不通过，学生擅自与原单位违约的，后果自负；学校将视为与原单

位签约，《报到证》等相关就业材料将发往原单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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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审核通过后，学生可到用人单位办理违约手续，并取得上交单位的 2联原《协

议书》中的至少 1联和《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》（盖章与原协议书一致）； 

注：请慎重填写违约后意向签约单位，审批通过后所填用人单位将自动保存为后

一份协议的用人单位名称。 

 

二、再次登陆就业网上传《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》的扫描件 

 

  资格审核  材料审核 

三、现场办理手续，领取新协议书 

上传《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》的扫描件经学校审批通过，学生可在 3个工

作日后携带原《协议书》（至少 2 联）和《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》在规定时间

（平凉校区：周四下午 13:00—16:30，南汇校区：周三下午 13:00—16:30）到

就业指导中心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（新协议书甲方单位与违约申请登记一致）。

如发现手续缺失或相关文件造假，就业指导中心将不予办理。对于升学原因提出

的违约，学校将不再发放就业协议书。 

 

四、对于审核不通过的违约申请，学生申请复议的流程如下： 

1、学生与毕业班辅导员联系，向所在院系出具违约情况书面说明，说明情况及

违约原因； 

2、二级院系审查确认后，在学生工作例会上提交集体讨论； 

3、学生工作例会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； 

4、如果超过 2/3 的票数同意，学校将修改原审核意见；否则维持原审核意见； 

5、二级院系负责在 3个工作日内将表决结果通知到学生本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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